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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秦视点

器官捐献  给他人“第二次生命”
65 岁的刘某告别了这个世界，而他的

器官的一部分却通过捐献方式，存在于他人

的身体中，给了他人“第二次生命”。

按照其生前遗愿，她在儿女的理解支

持下签下了《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

表》，表示愿意捐献所有能救治他人的器

官。就在刘某离世的当天，她的肝脏匹配给

了一名重症肝病患者，眼角膜移植给两名外

省患者，胰腺则匹配给外省的一名重症糖尿

病患者。这是一场“生命的爱心接力”。

同样是在儿女的陪伴下，市区某单位退

休职工杨某签下了《公民遗体自愿捐献申请

表》。他告诉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这辈子

享受了国家的好政策，享了儿女的福，就让

我身后为社会再尽点绵薄之力吧！”这是一

份“身后的郑重承诺”。

市红十字会事业发展部负责人邓良熙

告诉记者，我市第一例器官捐献登记是在

2004 年。从 2011 年 11 月我市成立器官捐

献工作站以来，截至目前，全市人体器官捐

献已达 104 例，遗体捐献登记 137 人，完成

捐献 12 人，每一位捐献者及家属的大爱都

让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深受感动。

人体器官（遗体）捐献是一项自愿的、

无偿的社会公益事业。一位捐献者的器官能

同时挽救多位患者的生命，这对逝者而言，

是让生命得到了延续。捐献器官（遗体）作

为一种大爱行为，无论对于救死扶伤，还是

移风易俗、殡葬改革、节约土地资源等都有

着积极的现实意义，体现了捐献者博爱、奉

献的精神境界。

据了解，器官捐献是指自然人生前自

愿表示在死亡后由其执行人把遗体或部分

器官捐献给医学科学事业，或生前未表示

捐献意愿的自然人死亡后，由其直系亲属

将遗体的全部或部分器官捐献给医学科学

事业的行为。遗体捐献是将遗体捐献给医

学科研事业，而器官捐献是将器官捐献给

器官功能衰竭急需器官移植的患者。与遗

体捐献相比，器官捐献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一般自愿捐献者年龄要小于 65 周岁，没有

感染艾滋病或其他严重传染病，没有癌症。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器官的分配与受捐

者的选择上，遵循属地优先原则，综合考

虑病情、年龄、等待时间等因素，不可

由捐献志愿者指定，捐献志愿者与

受捐者的信息采取“双盲”原则，

互不所知。

人体器官（遗体）捐献有

着严格规范的管理制度。根

据省卫健委有关文件，全省

批准有 4家人体器官获取组

织（OPO），分别是西安交通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OPO、第

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OPO、

陕西省人民医院OPO、武警陕

西总队医院OPO。我市范围内

人体器官捐献的获取工作由西安

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OPO 负责

实施。

今年 10 月，市红十字会针对我市器

官与遗体捐献工作做了一次深入的调查

访问，通过问卷调查和人物访谈两种方

式，对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 64

名登记人员开展问卷调查。其中，关于“普

及度”一项内容显示，在受访人员中，半数

以上表示“了解一点”,43% 的人表示“基

本了解”，仅有 5% 的人选择了“不了解”。

在被问及“是否愿意捐献遗体器官”这一

项时，受访人员从个人意愿出发，大多数

表示愿意选择捐献遗体或器官。“对亲人

捐献的支持度”一项，调查结果显示，选择

愿意支持亲人捐献的占相对多数，仅有

9% 的人表示反对。在“是否支持

利用捐献的遗体进行医学科

学研究”一项调查中，结

果 显 示，70% 的

受访人员表示支持利用公民捐献的遗体

来做医学研究或教学，7% 选择不支持，

23% 表示无所谓。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受制于传统观念，

以及家属反对等原因，器官捐献的数量还远

远不能满足器官移植的需求。社会对捐献家

庭的不理解、不尊重，也在一定程度上让许

多潜在志愿者犹豫反复、止步不前。也就是

说，传统观念阻滞了捐献前行的脚步。据悉，

我国每年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超过 30 万人，

但器官移植手术仅有 1 万余例，供需比为 1

比 30。

贾丽娜是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OPO 办公室驻宝鸡专职协调员。她告诉记

者，近年来明显感到人体器官（遗体）捐献的

理念正被越来越多的宝鸡人接受和了解。其

中，2017 年和 2018 年，宝鸡人体器官捐

献数量排在全省第一，这跟城市

文明程度的大幅提升，市民素

质、观念的转变有很大关系。

但是，与大量等待的患者

相比，目前能够开明地接

受人体器官捐献的还只

是一小部分人，要想动

员更多人，需要做大

量工作。

邓良熙认为，

尽管各级红十字

会一直致力于推

动 人 体 器 官（ 遗

体）捐献的宣传动

员，但如果不能形

成多部门、全社会合

力，势必效果欠佳。

只有整个社会形成一

种尊重捐献者的良好氛

围，才能促进人体器官捐

献良性发展。此外，我国在人

体器官（遗体）捐献方面的立法

还处在初级阶段，不少法律界人士

坦言，在改变民众传统观念的同时，应该

以更加明确、严谨的法律保障捐献者的权益

和简化手续流程，从而鼓励更多人加入这一

公益事业。

传统观念  阻滞捐献前行脚步

义务宣传  爱心人士率先垂范

让生命更有意义器官捐献
本报记者 韩晓磊

“您愿意在去世后捐献器官吗？”面对这个
直白的问题，我市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给出了

肯定的回答。
生命至上，生生不息，大爱相传。
当生命不可挽救时，自愿、无偿捐献器官或

者遗体，让生命以另外一种方式延续，为医学研
究作贡献，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近年
来，随着宝鸡这座城市文明程度的大幅提升，
市民思想观念在不断转变，我市人体器官
（遗体）捐献的登记人数在逐年增加，不
管是宣传力度还是捐献登记数量或
已完成捐献总数，连续多年位于全
省前列。

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与捐献志愿者合影

缅怀器官（遗体）捐献者

捐献志愿者在社区开展义务宣传

人体器官（遗体）捐献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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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市

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数

量的不断增长，市红十字

会积极牵头进行大力宣传，

努力将这一大爱精神弘扬传

播，并不断探索捐献宣传新途

径、缅怀纪念新方式、临终关怀

等，从而突破捐献瓶颈。邓良熙告

诉记者，从 2014 年开始，市红十字会

就积极联手卫健部门，在全市二级以上

医院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宣传工作，通过在

门诊大厅、住院部、急诊科、ICU、神经内

外科等醒目处张贴人体器官捐献宣传海

报、摆放宣传资料等，向患者及家属做好有

关政策、知识的咨询、介绍。各县区红十字会

主动配合辖区医疗机构，认真做好器官捐献

的宣传动员、报名登记、捐献见证、缅怀纪念

等工作，动员广大群众身故后捐献器官。

许多爱心人士更是率先垂范，尽自己的微

薄力量成为人体器官捐献的义务宣传员。今年

已88岁高龄的凌传雄老人是中铁宝桥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的退休职工。2014年，他和老伴共

同拿到了由市红十字会颁发的“中国人体器官

捐献志愿登记卡”，成为人体器官和眼组织捐献

志愿者。之后几年间，他一直致力于义务“劝捐”

工作。在他的感召下，身边有许多老人从开始的

反感、不理解到主动找他了解捐献流程，也有不

少人逐渐说服身边亲人，接受并选择这一延续

生命、让爱传递的善举。他告诉记者，希望更多

人加入到捐献者队伍中，让爱接力，让生命的意

义更加丰富。同时，像凌老一样的许多志愿者也

希望，未来能够在我市建立捐献者专门墓地，竖

立纪念碑，以树葬的形式处理骨灰以供亲友悼

念，同时向所有活着的人传递一种正能量。

在宝鸡，一个个捐献的故事让人感动，使

生命的价值更加彰显。人体器官（遗体）捐献

是生命另一种方式的延续，是人生另一种价

值的体现，更是逝者用爱为生者留下的一份

特殊礼物。


